
关于开展大连市第三批劳务品牌认定和省级
劳务品牌复评工作的通知

各区市县、先导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（社会管理局），各公共

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：

根据省人社厅《关于开展 2025 年省级劳务品牌认定和复评

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，现组织开展大连市第三批劳务品牌认定和省

级劳务品牌复评工作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一、评定范围

（一）认定范围。依法设立的独立法人单位，包括行业协会、

龙头企业、技工院校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。

（二）复评范围。已认定的省级劳务品牌。

二、评定标准

（一）在大连市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

运行 3 年（含）以上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近 3 年无不良信用和

违法记录，无安全生产事故，有固定的经营活动场所、规范的内

部管理制度、财务管理制度和相关职业培训制度。

（二）具有独立品牌名称或商标等正规注册标识，劳务特色

鲜明，享有较高的知名度、信誉度和竞争力。劳务品牌名称应由

“地域+行业（产业、产品/服务）+工种（如工、匠、师等）”

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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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具有较大的从业规模，品牌从业人员累计总规模达到

2000 人次以上（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可适当放宽标准，达到 500

人次以上），且从业人员中经过劳务品牌相关职业培训的人员比

例不低于从业人员总量的 50%。

（四）具备围绕劳务品牌开展培训项目的能力，劳务品牌在

遵守职业技能培训相关政策要求的前提下，可依托自有培训资源

或委托其他具备培训资源的单位开展培训、实训工作，近两年总

培训人员超过 1000 人，培训合格率超过 90%（非物质文化遗产

类劳务品牌可适当放宽标准至超过 200 人）。

（五）具有稳定的劳务输转渠道，就业的组织化、专业化、

标准化水平较高，从业人员就业台账完整规范。

（六）具备健全的劳务跟踪服务体系，对劳务品牌从业人员

输出后的服务和管理落实到位，能做好从业人员技能提升、职业

安全教育、劳动维权等跟踪服务工作，确保就业质量。

（七）具有一定知名度和美誉度，建设单位近年内荣获过市

级以上行业相关荣誉或在市级以上主流媒体有过新闻报道。

三、评定材料

（一）认定材料

1.《大连市劳务品牌申报表》（见附件 1）。

2.《劳务品牌自评报告》（见附件 3）。

3.承诺书（见附件 4）。

4.建设单位营业执照副本，若建设单位是人力资源服务机构

需额外提供人力资源行政许可证副本、劳务派遣机构需额外提供

劳务派遣许可证副本。



5.从业人员佐证材料，包括：从业人员明细表（见附件 5，

填报范围是自建设单位成立至今的累计从业人数）。对在本单位

稳定就业的，人社部门通过比对社保缴费系统或用工备案系统核

查；对在本单位灵活就业的，需提供该人至少连续 3 个月的工资

发放银行支付凭证；对经培训后有组织输出到其他企业就业的，

需提供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务输出协议或委托培训协议。

6.培训人员佐证材料，包括：培训人员明细表（见附件 6，

填报范围是自 2023 年 5 月至 2025 年 5 月间的培训人数）；建设

单位的培训资质或与有培训资质单位签订的合作协议；培训课程

目录与教学大纲；人员培训合格证书或能够证明培训合格的相关

凭证；培训过程中的相关图片、视频或考勤记录等佐证材料。

7.建设单位制定的涉及人员跟踪服务、技能提升、职业安全

教育、劳动维权等方面的管理规章制度。

8.建设单位近年来荣获市级及以上行业相关荣誉或在市级

及以上主流媒体上有过新闻报道的相关佐证材料。

（二）复评材料

1.《辽宁省省级劳务品牌复评表》（见附件 2）

2.《劳务品牌自评报告》（见附件 3）

3.承诺书（见附件 4）

以上材料纸质与电子版各 1 份。

四、工作安排

1.组织申报。各地区组织辖区符合条件的劳务品牌建设单位

和需复评的省级劳务品牌建设单位，依据评定标准如实申报，并

经初审后报市级人社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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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复核公示。市人社部门对相关申报材料进行复核，其中对

新申报符合评定标准的，予以公示。

3.认定推荐。对公示无异议的，认定为大连市劳务品牌，并

择优推荐参加省级劳务品牌评选；对复核通过的省级劳务品牌复

评材料同步报省人社部门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区要以本次评定工作为契机，认

真做好劳务品牌挖掘、培育和宣传工作，积极动员符合条件的建

设单位参与申报，推进劳务品牌建设高质量发展。同时应做好材

料核实，确保信息真实。

（二）实施动态管理。大连市劳务品牌建设单位应于每年

10 月中旬将劳务品牌的经营情况、发展状况（包括是否有违法

违纪行为、是否有重大投诉事件、是否有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等）

报属地人社部门存档。

（三）广泛宣传报道。各地区要大力宣传本地劳务品牌工作

的创新举措、经验成效、典型企业、典型人物，讲好劳务品牌故

事，不断提升劳务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。

请各地区于 6 月 13 日前将认定和复评材料发送至

jiuyecjb@163.com 电子邮箱。如有相关文件、典型照片、宣传

报道、视频资料等佐证材料，请一并报送。

附件：1.《大连市劳务品牌申报表》

2.《辽宁省省级劳务品牌复评表》

3.《劳务品牌自评报告》



4.承诺书

5.从业人员明细表

6.培训人员明细表

7.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开展 2025 年

省级劳务品牌认定和复评有关工作的通知》

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5 年 5 月 30 日


	书签

		2025-05-30T15:45:09+0800
	CN
	GS.Digital Signature




